
父母为子女买房是借款吗？
法官：如没有明确约定，“赠与”是常态，“借款”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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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家庭中，
父母为婚后子女出资
购房，历来被视作暖
心资助。然而，当子
女婚姻走到尽头，昔
日用于安家的出资
款，可能以“借条”为
凭，变成追讨的债
务。近日，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就发布了
这样一起典型案例。

“代缴电费9折优惠”“团购充电
费 先到先得”……这些薅电费“羊
毛”的广告是真的吗？江苏省南通市
公安部门近期破获多起“代缴电费”
诈骗案件，“电费优惠”背后的骗局被
揭穿。

家住南通市区的杨某，最近因
轻信微信好友推荐的“电费折扣充
值”服务被骗走3000元。据杨某回
忆，月底准备缴纳电费时，一位昵称
为“电费折扣充值”的微信好友发来
消息：“电费9折优惠代充，全国通
用，一小时到账。”这个账号声称，只
需通过支付宝扫描其提供的专属二
维码付款，再将用电户号发送过去
即可。对方的头像是一名身穿供电
公司工作服的女性，还主动发来了
三张其他用户充值成功的截图。在
对方蛊惑下，杨某向其扫码支付了
3000元，但电费却迟迟未到账。再
次联系对方发现微信已被拉黑，杨
某才意识到可能遭遇诈骗，随后向
辖区派出所报案。

警方初步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
典型的网络冒充便民服务类诈骗。
骗子利用群众对生活缴费刚需的心
理，伪造身份、虚构优惠，通过社交平
台广撒网式添加好友，诱导受害人扫
码转账，得手后迅速消失。此类“电
费打折”骗局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往
往选择老年人或对电子支付流程不
熟悉的群体下手，同时使用非官方支
付通道规避监管。

在另一起案件中，南通市民陈某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看到“电费充值优
惠”广告后，实际支付16800元，便获
得20000元电费充值。正当陈某为
享受折扣沾沾自喜时，却被警方告
知，这笔20000元电费充值款涉及一
起电信诈骗案件，陈某须配合调查并
退回不当得利。

“一些从事电信诈骗的团伙出
于洗钱需要，在不同平台广泛发布
电费充值优惠、电费打折、电费团购
等广告。客户下单支付电费后，诈
骗团伙将购买者的用电户号、缴费
二维码发给另一位电信诈骗受害
人，诱导其扫码支付。”办案民警告
诉记者，电费充值成功后，低价缴纳
电费者的钱就进了骗子的口袋。这
样一进一出，骗子将电信诈骗而来
的赃款“洗白”，而以优惠价格缴纳
电费的群众，无意中成了帮助骗子
洗钱的“帮凶”。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提醒，电费属于公共事业费用，可通
过供电营业厅、官方App、银行代扣
等正规渠道缴纳。用户应增强防范
意识，切勿轻信“低价充值”“电费返
利”等网络宣传，不要向陌生人透露
用电户号等个人信息，守护好自己的

“钱袋子”和用电安全。
据新华社

9折优惠代缴电费？
当心“低价充电费”陷阱

小美与小帅于2020年 5月12日登
记结婚，小美的母亲谢某在2020年5月
13日及14日共计向小美转账40万元。
2020年 6月 18日，小美向小帅转账40
万元。7月2日，小夫妻购买房屋，用该

款支付首付及契税等39万余元，该房屋
产权登记为夫妻二人。2024 年 1 月 3
日，小帅起诉离婚。谢某在小帅起诉离
婚纠纷尚在审理过程中，持小美向其出
具的借条起诉，要求夫妻二人返还借款

本金40万元。
该借条由小美向其母亲谢某出具，

写明借到40万元用于小帅买房，借款人
处小美亲笔签名，小帅由小美代签。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借条由小美
一人书写，而谢某在小帅因与小美感情
不和提起离婚诉讼时起诉。鉴于债权
人与债务人的特殊身份及起诉时间，书
面借条形成便利，存在补写、倒签可能，
仅凭小美一人出具的借条不能认定双
方存在借贷合意。小帅也明确否认款
项为借款，主张系谢某对小美及自己的

赠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谢某
无法举证证明其与小帅之间存在借贷合
意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款项为谢某对
小美、小帅的赠与，故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谢某对小帅的诉讼请求。

父母在子女结婚后出资为其购房后
补签的借条能否被认定为子女的共同债
务，其核心在于“借款合意真实性”与“资
金用于共同生活”两大要素。补签的借条
需辅以其他相关证据（如配偶的承认、资
金流向的明确证明），并且需符合日常生
活的逻辑，否则无法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
资金出借行为。

近年来，父母主张为子女婚后购房
所出资金系借款，并诉请己方子女及其
配偶返还的诉讼案件数量呈上升趋
势。针对此现象，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
知观点。

有观点认为，该出资应认定为父母对

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若认定为赠与，
子女离婚时配偶分割一半财产对父母而
言有失公平。

另有观点认为，该出资应认定为父母
对子女的赠与。在传统家庭中，“钱给孩
子买房，不用还”是共识，这种“无偿还预

期”的默契指向“赠与”的法律属性。
还有观点主张，不应预先设定“赠与”

或“借款”的推定，而应当在双方对出资行
为性质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综合考
虑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探究当事人
出资的真实意图。

针对上述实践争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
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
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
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
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的原则处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为
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该规定同时也表明，父母为子女购
房的出资，如果没有明确约定为借款，则
原则上应认定为对子女的赠与。

因此，在确定父母为子女出资行为
的法律性质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关
键方面：

第一，约定优先，充分尊重当事人意
思。父母在出资时未明确表示，却在子女
婚姻出现变故（如离婚诉讼）或亲子关系
恶化后，才主张“出资为借款”，则该事后
表示因缺乏真实性基础，可能被认定“为
挽回损失而违背初衷”而不被支持。

第二，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

则。从中国家庭伦理和现实国情的角度
出发，子女初入职场，经济能力有限，难
以独自承担购房或是装修费用，而父母
出于对子女的深厚亲情，为解决或改善
子女的居住条件，通常会自愿出资帮助
子女，而非日后索回这笔资金。因此，父
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为子女
婚后购房、装修出资的行为，“赠与”是常
态，“借款”是例外，这一差异进一步强化
了父母的举证责任合理性。若父母不能
就出资为借款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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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两口闹离婚，父母凭子女一方补写借条起诉要求还款

无法证明借贷合意，法院认定出资款为赠与

“赠与”或“借款”？各方有不同观点

法官说法：没有明确约定为借款，则认定为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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